
    嘉義縣中埔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總說明

    為中央推動殉職或因公死亡之現役軍人、警察人員、消防人員免費使用公立

殯葬設施之政策及嘉義縣政府制定前述免費使用嘉義縣公立殯葬設施參考原則，

本鄉配合修正「嘉義縣中埔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以照顧殉職

或因公死亡之軍警消人員。另為保障民眾購塔後擇吉日將先人安厝進堂之權利，

使本所之規定能符合民眾實際需求，故修正第十六條因故延後進堂者之期限，

共計修正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六條等三條法規。



 嘉義縣中埔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增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得

憑有關證明文件免費使用本
鄉殯葬設施：
一、設籍本鄉或服務於本縣

之現役軍人、警消人員
及民防法規定之民防人
員（含義勇警察、義勇
消防），殉職或因公死
亡者。

二、當年度直轄市、縣
（市）政府列冊有案之
低收入戶亡者。

三、設籍本鄉鄉民死亡無力
籌措喪葬費，得檢附全
戶戶籍謄本專案申請，
經查財稅相關資料核算
後，確認其戶內無資
力、生活困頓、無力辦
理殮葬者。

四、本鄉轄內發現無人認領
之屍體。

符合前項情形，以本所指定
區位為限，不使用指定區位
另選位者，則依收費標準收
費。

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得
憑有關證明文件免費使用本
鄉殯葬設施：
一、當年度直轄市、縣（市）

政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
戶亡者。

二、設籍本鄉鄉民死亡無力籌
措喪葬費，得檢附全戶
戶籍謄本專案申請，經
查財稅相關資料核算
後，確認其戶內無資力、
生活困頓、無力辦理殮葬
者。

三、本鄉轄內發現無人認領之
屍體。

符合前項情形，以本所指定區
位為限，不使用指定區位另
選區位者，則依收費標準收
費。

嘉義縣政府於 110
年 2 月 17 日府民
禮 字 第
1100034281 號 函
送「殉職或因公死
亡之警察人員、消
防人員免費使用嘉
義縣公立殯葬設施
參考原則」，本所
配合修正。

第六條 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家、育
幼院、教養院及其他救助機構
之院民死亡者，使用本鄉殯
葬設施，得憑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減收二分之一使用費，
但仍須繳納管理費。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如有下
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得憑有
關證明文件申請減收二分之
一使用費；使用納骨堂（慈
恩堂）設施減收二分之一使
用費，但仍須繳納管理費：
一、本鄉籍現役軍人、警消人

員，因公殉職者。
二、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

家、育幼院、教養院及其
他救助機構之院民。

前項情形，以亡者為限，並
不得轉讓他人。

配合第五條修正。

第十六條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慈恩
堂)者，應於取得繳納使用費
及管理費憑證後一個月內進
堂安厝。因故需延後進堂者，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慈恩
堂)者，應於取得繳納使用費
及管理費憑證後一個月內進
堂安厝。因故得申請延後三個

因少數民眾申請先
人進堂並繳交費用
後，礙於宗教習俗
或家族無法達成共



應敍明理由向本所提出申請。 月，逾期視同放棄使用，已
繳交之費用不予發還。

識等因素，致遲未
將先人進堂安厝。
為保障民眾購塔後
擇吉日將先人安厝
進堂之權利，爰修
正因故延後進堂者
之期限。


